
林內鄉第 21屆鄉民代表會第 19次臨時大會 

一、 開會紀錄 

（一） 日    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07月 04 日至 07 月 06 日 

（二） 地    點：本會議事廳 

（三） 出席人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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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月04日 V V V V V V V V V V V 

07月05日 V V V V V V V V V V V 

07月06日 V V V V V V V V V V V 

 符號說明 ： V 出席    △請假    Ⅹ缺席    ○例假 

（四） 上級長官：無 

（五） 代表動態：現有代表 11人 

（六） 缺席人員：無 

（七） 列席人員：張鄉長維崢、楊秘書昇達、林課長琬絨、莊課長玲蘭 

          沈課長文福、薛主任凱翔、謝主任裕瑾、黃主任至懋 

          邱課長振良、陳園長俊彥、張館長淑靜、蔡課長宜勳 

          莊隊長富仁 

   （八）來    賓：無 

   （九）旁    聽：無 

   （十）主    席：由張昭榮主席擔任大會主席 

   （十一）紀  錄：莊媚雅 

   （十二）閉幕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07月 06日 

會議日程 

1、07月 04日 代表報到、預備會議 

2、07月 05日 審議公所提案 

【第 1號議案】 

案        由：有關雲林縣政府補助本鄉林北社區發展協會辦理「111年度 



              充實活動中心設施設備補助計畫」經費計新台幣 9 萬元整 

              案，提請審議。 

大會議決情形：依照原案經在場代表超過半數贊成議決通過。 

【第 2號議案】 

案        由：有關雲林縣政府補助本鄉林中、九芎及重興社區發展協會辦 

              理「111年度長青食堂服務計畫」經費差額，共計新台幣 63 

              萬 6,890 元整案，提請審議。 

大會議決情形：依照原案經在場代表超過半數贊成議決通過。 

【第 3號議案】 

案        由：有關增訂「雲林縣林內鄉公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」 

              第十九條之二案，提請審議。 

大會議決情形：依照原案經在場代表超過半數贊成議決通過。 

【第 4號議案】 

案        由：有關雲林縣政府補助本鄉社團法人雲林縣林內鄉老人會辦理 

             「屋頂防漏修繕工程」經費計新台幣 15 萬 4,800元整案，提 

              請審議。 

大會議決情形：依照原案經在場代表超過半數贊成議決通過。 

【第 5號議案】 

案        由：有關「雲林縣林內鄉九芎示範公墓第二納骨塔新建工程」預 

              算總經費增加計新台幣 400萬元整案，提請審議。 

大會議決情形：依照原案經在場代表超過半數贊成議決通過。 

【第 6號議案】 

案        由：有關「林北村新光路武聖宮廟前道路側溝改善工程」經費計 

              新台幣 300萬元整案，提請審議。 

大會議決情形：依照原案經在場代表超過半數贊成議決通過。 

3、07月 06日 臨時動議（無）   

4、 宣讀會議記錄 

5、 閉幕典禮 


